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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8� � � � � �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5-030

债券代码:128128� � � � � � �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齐翔转2”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28

债券简称：齐翔转2

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2月26日至2026年8月19日

暂停转股时间：自2025年6月4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施公司2024年度权

益分派，根据《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详见附件）条款的规定，自2025年6月4日起至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齐翔转2；债券代码：128128）将

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附件：《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

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1-2-19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

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

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证券代码：000898� � �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钢厂区）。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数为9,369,221,258股 （其中内资股为7,957,

681,258股，外资股为1,411,540,000股）。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71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5,335,320,4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6.95%，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70人，代表的股

份总数为5,120,688,0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4.65%；外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1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14,632,3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29%；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5,243,989,29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5.9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36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91,

331,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9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股东大会，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

律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指派审计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1）总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通过的普通决议如下：

议案1. �2024年度董事会报

告

5,321,125,530 99.73% 12,533,368 0.23% 1,661,502 0.03% 通过

议案2. �2024年度监事会报

告

5,328,577,529 99.87% 5,081,369 0.10% 1,661,502 0.03% 通过

议案3. �2024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5,328,581,829 99.87% 5,076,869 0.10% 1,661,702 0.03% 通过

议案4.�2024年度财务报告 5,328,599,343 99.87% 4,917,989 0.09% 1,803,068 0.03% 通过

议案5.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5,332,147,328 99.94% 2,654,714 0.05% 518,358 0.01% 通过

议案6. �关于2024年度董事

及监事酬金的议案

5,331,589,108 99.93% 3,212,814 0.06% 518,478 0.01% 通过

议案7. �关于聘任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师

的议案

5,332,409,009 99.95% 2,390,203 0.04% 521,188 0.01% 通过

（2）内资股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5,115,066,864 95.87% 5,094,883 0.10% 526,302 0.01%

议案2.�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5,115,262,364 95.88% 4,899,383 0.09% 526,302 0.01%

议案3.�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115,266,664 95.88% 4,894,883 0.09% 526,502 0.01%

议案4.�2024年度财务报告 5,115,284,178 95.88% 4,736,003 0.09% 667,868 0.01%

议案5.�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117,514,977 95.92% 2,654,714 0.05% 518,358 0.01%

议案6.�关于2024年度董事及监事酬金的议案 5,116,956,757 95.91% 3,212,814 0.06% 518,478 0.01%

议案7.�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5,117,776,658 95.92% 2,390,203 0.04% 521,188 0.01%

（3）外资股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议案1.�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206,058,666 3.86% 7,438,485 0.14% 1,135,200 0.02%

议案2.�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213,315,165 4.00% 181,986 0.00% 1,135,200 0.02%

议案3.�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13,315,165 4.00% 181,986 0.00% 1,135,200 0.02%

议案4.�2024年度财务报告 213,315,165 4.00% 181,986 0.00% 1,135,200 0.02%

议案5.�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14,632,351 4.02% 0 0.00% 0 0.00%

议案6.�关于2024年度董事及监事酬金的议案 214,632,351 4.02% 0 0.00% 0 0.00%

议案7.�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214,632,351 4.02% 0 0.00% 0 0.00%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议案3.�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85,909,825 1.61% 4,894,883 0.09% 526,502 0.01%

议案4.�2024年度财务报告 85,927,339 1.61% 4,736,003 0.09% 667,868 0.01%

议案6.�关于2024年度董事及监事酬金的议案 87,599,918 1.64% 3,212,814 0.06% 518,478 0.01%

议案7.�关于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公司2025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88,419,819 1.66% 2,390,203 0.04% 521,188 0.01%

以上占比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系由四舍五

入导致。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2025年3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第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等。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勇律师和朱泽鑫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237� � � � � � �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债券代码：127086� � � � � �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161,878,290.04元（含税），若按照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1,148,072,979.00

股为基数，即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约1.41元（含税），占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36,715,089.11元的比例为30.16%，剩余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于2023年6月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目前处于转股期，实际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金额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计算为准。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

期间如公司股本发生变化， 公司拟保持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

整。

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公司可转换债券（债券代码：127086，债券简称：恒邦转债）转股期为2023年12月18

日至2029年6月11日。 鉴于公司将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为保证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

间总股本不发生变化，公司在2025年5月29日披露了《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恒邦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即“恒邦转债” 自2025年5月30日起至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暂停转股。自2024年12月3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额因可转

债转股增加475.00股。

公司拟按照分配总额（含税金额161,878,290.04元）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

应调整。公司总股本由1,148,072,979.00股变动至1,148,073,454.00股，分配比例由每10

股派发约1.41元（含税），变动至每10股派发1.409999元（含税）。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48,073,454.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09999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1.26899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8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141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4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 08*****314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

3 01*****908 王德宁

4 01*****607 王家好

5 08*****301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30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 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恒邦转债已进入转股期，本次调整转股价格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调整“恒

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11号

咨询联系人：夏晓波

咨询电话：0535-4631769

传真电话：0535-4631176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237� � � � � � �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债券代码：127086� � � �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恒邦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237，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债券代码：127086，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11.33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1.19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6月12日

一、关于“恒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山东恒邦冶炼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32号）

核准，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12日公开发行了3,

1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16,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同意，公司31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7月7日起

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债券代码“127086” 。

根据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

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

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转股价为P0，每股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转股价为P（调整值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P0-D；

三项同时进行时：P＝（P0-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

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

二、前期转债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了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5），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 “恒邦转债” 的

转股价格由11.46元/股调整为11.3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2日起生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恒邦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三、本次“恒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别经2025年3月26日、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161,878,290.04元（含税），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如公司股本发生变

化，公司拟保持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

年6月4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的条款，

“恒邦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P0-D=11.33-0.14=11.19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综上，“恒邦转债”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11.19元/股，调整后的价格于2025年6月12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25-043

债券代码：128135� � � � � �债券简称：洽洽转债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

专项贷款的议案》，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公司拟回购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

股计划的股份来源；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48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于2024年11月23日披露了《洽洽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因公司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的

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47.48元/股（含）相应调整为不超过47.19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944,59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87%，最高成交价为29.53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23.7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5,281,402.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001301� � � � � � � �证券简称：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9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并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合适

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83元/股（含），

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15

日及2024年10月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4-089）。

公司已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 ）

出具的《实质性贷款承诺函》，中国银行石家庄分行承诺为公司提供6,000�万元的贷款资

金专项用于股票回购。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数量为1,106,1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4241%，最高成交价为65.50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51.83元/股，成交总金额 69,367,63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事项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及公司既定的回购

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442� � � � � � � � � �证券简称：龙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债券代码：127105� � � � �债券简称：龙星转债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龙星科技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相关股东会决议公

告已于2025年4月2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内容为：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503,298,525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60,395,

823元(含税)，占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88.43%。 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如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公告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进行分配。

2.自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由于公司可转债转股业务致使权益分派的

股权登记日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

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情况为

准。

3.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

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3,303,081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元（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6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公司股权激励限售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21 刘江山

2 01*****432 俞菊美

3 01*****312 刘河山

4 02*****880 刘鑫

5 02*****959 刘凯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30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9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实施本次权益分派事项，龙星转债的转股价格将做相应调整，由调整前的5.92元/股

调整为5.8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0日起生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龙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1号

咨询电话：0319-8869260

八、备查文件

1.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442� � � � � � � � � �证券简称：龙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债券代码：127105� � � � �债券简称：龙星转债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龙星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105� �债券简称：龙星转债

本次调整前的转股价格：人民币5.92元/股

本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人民币5.80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6月10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920号” 文核准，龙星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7,547,539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4,753,900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3月6日起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龙星转债” ，债券代码：“127105”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 《龙星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出现因

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或派送现金股利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以上公式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

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公司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

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

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

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1、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6.13元/股。2024

年6月，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龙星转债” 的

转股价格由 6.13元/股调整为6.0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6月20日（除息日）

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披露的《关于因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2、2024年9月，因办理完成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根据《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龙星转债” 转股价格由原 6.01� 元/股调整为 5.92� 元/股，转股价格调

整生效日期为 2024�年9月3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增发股份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6）

三、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及结果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将于2025年6月10日实施。 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3,303,08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元（含税），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次分配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前期

经营积累及当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9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0日。具体详见2025年4月2日公司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公告》。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龙星转债的转股

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转股价格 P1＝P0-D＝5.92-0.12=5.8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0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375� � � � � � � � �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股份” 或“公

司” ）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公

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39,996,498股剔除已回购股份数

41,246,404股后的1,298,750,09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00000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根据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

股本×分配比例，即90,912,506.58元=1,298,750,094股×0.07元/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所持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

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0.678453元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 即0.678453元=90,912,506.58元÷1,339,996,498股×10

股，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

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678453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25年5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

为：公司本年度进行利润分配，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份数后的最新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0元（含税）。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将保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分配，本次实施的分配

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和分配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41,246,404

股后的1,298,750,0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7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339,996,498股，由于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和送红股。 分红后总股本为1,339,996,498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73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2 06*****987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3 00*****646 张杏娟

4 01*****579 丁欣欣

5 01*****921 丁泽成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30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3、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调整相关参数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90,912,506.58元=1,298,

750,094股×0.07元/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

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10股的比例将

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0.678453元计

算。（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股，即0.678453元=90,912,506.58元÷

1,339,996,498股×10股，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

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

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678453

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1、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部

2、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沙秀路99号亚厦中心A座

3、咨询联系人：梁晓岚

4、咨询电话：0571-28208786

5、传真电话：0571-2820878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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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徐波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完成减持本公司股份，其减

持股份数量为35,553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

0.0045%。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或“苏泊尔” ）已收到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徐波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告知公司其减持计划已经

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披露《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司董事苏显泽先生、财务总监徐波先生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叶继德先生拟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99,080股，不超过公司

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的0.0124%， 减持期间为自2025年5月23

日起至8月22日止（如遇窗口期则不得减持）。具体内容可参见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财务总监徐波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减持情况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徐波

集中竞价交

易

5月30日 54.39 35,553 0.0045%

注：上述公司总股本系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数量，下同。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徐波

无限售流通股

（高 管 锁 定

股）

105,961 0.0133% 70,408 0.0088%

有限售流通股 29,000 0.0037% 29,000 0.0037%

合计 134,961 0.0170% 99,408 0.0125%

三、其他说明

1、上述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徐波先生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减持方式、数量和减持计

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徐波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徐波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


